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持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中《公

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考虑资金状况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现金分红政策，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开展工程业务、实施投资运营

业务、提高研发实力、扩大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较多，因此公司将剩余未分配利

润留存用于前述用途。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中关联交易系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价格公允且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方董事

均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持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持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财政部于 2021 年 1 月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通知》

（财会〔2021〕1 号），明确了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

同的会计处理，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准则。 










